附件1
《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工作指南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5〕19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就规范市住新局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符合配售条件后筹集主体实施配售工作流程，市住新局结合我市实际，牵头起草了《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2、 主要内容
（1） 明确了配售主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符合配售条件后，实施配售工作的主体为项目筹集主体。
（二）明确了配售条件。《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现房销售，转化、收购项目在不动产权变更登记后方可配售”。《指南》对这一要求作了进一步细化。
（三）明确了申请资料。一是配售房源不动产登记证明，新建项目可证明该项目已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转化、收购项目可证明该项目已完成不动产权变更登记；二是现房销售备案证明，可证明该项目已具备体现售条件；三是配售方案，《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同筹集主体根据房源和轮候情况，制定配售方案，配售方案包括项目基本情况、房源数量、户型面积、配售价格、选房时间、认购方式、签订合同时间等内容”，配售方案可证明项目筹集主体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配售工作。
（四）明确了配售流程。包括，筹集主体向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配售申请，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公告配售方案及房源，组织选房，签订配售合同。
[bookmark: _GoBack]（五）明确了服务电话、监督电话、注意事项等。按照《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注意事项”部分明确了配售价格、配售方案、配售程序、抵押贷款、不动产登记等的相关要求。
      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工作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政策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
（二）《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5〕19号）
二、配售主体
项目筹集主体。
三、配售条件
（一）新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现房销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主体完成房屋首次登记、现房销售备案、房屋销售网签手续后，可启动配售工作。
（二）转化、收购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屋变更、转移登记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筹集主体且完成现房销售备案和房屋销售网签手续后，可启动配售工作。
四、申请资料
（一）配售房源不动产登记证明。
　　（二）现房销售备案证明。
（三）配售方案。
五、配售流程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达到配售条件后，按照“一项目、一登记、一供应”方式进行配售。
（1） 筹集主体向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提出配售申请。
（2） 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
（3） 公告配售方案及房源。
（4） 组织选房。
（5） 签订配售合同。
六、服务电话
西陵区住建局：0717-6977395 
伍家岗区住保中心：0717-6359298 
点军区住建局：0717-6678269 
猇亭区住保中心：0717-6460388 
宜昌高新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0717-4402278 
夷陵区住建局：0717-7208703 
宜都市住建局：0717-4831530 
枝江市住保中心：0717-4200610 
当阳市房产保障中心：0717-3254851 
远安县住建局：0717-3811210 
兴山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0717-2587855 
秭归县住建局：0717-2880421 
长阳县住建局：0717-5330226 
五峰县住建局：0717-5756028 
七、监督电话
宜昌市住房保障办公室：0717-6755628
八、注意事项
（一）配售价格：筹集主体应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核算配售均价，配售均价经项目所在地住房保障部门会商本级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后确定。筹集主体根据核定的配售均价，结合楼栋、楼层、朝向、户型等因素，拟定单套房屋销售价格并在销售场所显著位置向社会公布，单套最高与最低销售价格应控制在配售均价±10%以内。新建项目的配售均价按照基本覆盖划拨土地价款、建安成本和不超过5%利润的原则测算确定，新建项目用地红线外的相关配套建设投入不得摊入配售价格；转化、收购项目的配售均价按照不超过所在地范围内保障性住房的重置价格确定。
（二）配售方案：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同筹集主体，根据项目房源和轮候库情况制定配售方案。配售方案包括项目基本情况、房源数量、户型面积、配售价格、选房时间、认购方式、签订合同时间等。拟定的配售方案需在属地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上向社会公示。
（三）配售程序：筹集主体应在配售方案确定的选房时间内，组织资格复核通过的申请家庭选房，选房顺序为申请家庭与筹集主体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的时间顺序。申请家庭选定房源后，筹集主体在7个工作日内与申请家庭签订购房合同。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缴纳购房款的，视为放弃本次购房资格。
（四）抵押贷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仅可用于办理购买该套住房的个人按揭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抵押，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其他用途贷款，不得设定其他用途的抵押权。
（五）不动产登记：筹集主体向购房人收取代缴的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且购房人已缴纳不动产登记费和相关税费后，筹集主体需协助购房人办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房屋性质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附记注明“该房屋属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并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严禁以任何方式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
（六）其他要求：项目配售较长时间后仍有剩余房源的，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阶段性作为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配租。承租人有购买意愿的，在符合申请条件的情况下依法享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筹集主体可直接与申请购房的承租人签订购房合同，购房人缴纳相关税费后，筹集主体协助其办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动产权证书。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用于生产经营。
九、配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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